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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信息性人格权的规范构造

杜明强
（贵州大学 法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信息性人格权是以“不同面向的个人信息”为客体建构的新兴人格权，其具

有主体识别性、客体动态性、有限支配性等特质。 在类型体系上，信息性人格权包括信息

性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信用权和被遗忘权等具体权利。 上述各权利在规制对象上具有同

质性，即为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在数字社会形成的一种持续性的信息不平等关系。 在

规范构造层面，信息性隐私权宜采取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建立“私人安宁 ＋ 私密信息”的

保护范式，实现空间隐私向场景隐私的转化；个人信息权的权能体系建构需以信息保有权

为基础、以信息自决权为主干、以信息获取权为分支、以信息修复权维系数字人格的完整

性；被遗忘权的本质是一种免受不当信息惩罚的要求权，其具体形态为删除权。 吸纳信息

性人格权，有助于保障人格尊严和人的自主性、规范新兴人格权法权构造、丰富人格权规

则体系和化解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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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今时今日，因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在实现了世界互联互通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亦
为传统人格权理论和制度在数智空间的延展创造了条件，更是催生了诸多以隐私、信息为内核构造的新

型人格权益诉求。 人格权理论及法制面临更多新挑战，主要表现为具体人格权规范类型不足、隐私权规

范基础动摇、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失灵等方面。 个人人格自由受到智能算法独裁的强力干涉，人们正在将

“思考和判断”的基本权利让渡于“算法”。 这在根本规范层面引发了人格权保护与科技伦理重塑的系

列困境，但现行人格权法制应对乏力。
为此，通过立法保护隐私和个人信息成为法治国家的共同选择。 据统计，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全世

界共有 １４５ 个国家或地区颁布了数据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或数据隐私法方面的法律①。 我国也不



例外，２０２０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和 ２０２１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都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作出了有力回应，并将个人

信息提升至人格权益的高度予以保护。 我国立法正在尝试为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建立制度框

架，亦在努力为保护智能空间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提供规范支持。 然而，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基

本法理问题，如其法律属性及权利配置等都尚未形成共识，从而引发学界对个人信息是否赋权和如何赋

权的问题持续争议，有关信息权利保护现已形成“私法—公法”“确权—规制”等多种二元路径。 本文拟

从个人信息赋权的路径入手，结合现行人格权基本理论及立法，提出需以“广义的个人信息”为内核确

立信息性人格权这一新兴人格权类型，在厘清其基本内涵之基础上，尝试建构信息性人格权的类型体

系，释明信息性人格权的特殊性和规范价值，并以具体信息性人格权的规范构造来应对智能时代的新型

人格权侵权挑战。

二、信息性人格权的规范意涵

在我国，学界通常依据人格要素的不同，将人格权分为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 所谓物质性

人格权，是指自然人对于其物质性人格要素的不可转让的支配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精神性

人格权是指不以具体的物质性实体为标的，而是以抽象的精神价值为标的的不可转让的人格权，如名誉

权、隐私权、肖像权等［１］３９。 按照客体的性质，精神性人格权可分为标表型人格权（如姓名权、肖像权）、
自由型人格权和尊严型人格权（如名誉权、荣誉权等） ［２］１４５ － １４６。 上述分类已获《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

法确认。 然而因智能时代的到来，大量以个人信息为内核构造的新兴人格权日渐勃兴，以个人信息权为

例，既难以在学理上将其归入既有精神性人格权子范畴，又难以用传统具体人格权理论来对其进行法教

义学诠释。 为此，笔者提倡此类人格权需要重新命名，因其与个人信息和智能互联网相关，故宜将其界

定为信息性人格权，以充分体现此类人格权的内在属性和时代特征。
（一）信息性人格权的概念界定

从法理上讲，信息性人格权是指在确定某些权利要求可满足人格权要素之基础上，将其中生成于智

能互联网时代、或在数字社会有重大变化的权利，且以“个人信息”法益为内核构造的新兴人格权样态。
质言之，信息性人格权是以满足一定条件的个人信息作为权利客体的人格权类型，它是由多项子权利构

成的权利束，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性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信用权、被遗忘权等具体权利。 从产生背景看，
这是一种基于数字信息技术进逼下生成的新兴人格权，是人类的身体和精神在面临数智科技革命时所

作出的一种法律反应，亦是人类尝试以主观权利形态对抗数智革命的产物。 信息性人格权的本质在于

维护智能时代人的内在的不可侵犯性和应受尊重性，进而保证个人数字人格的完整性，而非人对其人格

利益的支配性，其规范意旨是为维护人格尊严和促进人格自由发展。 此为人格权观念在智能时代的延

伸，是人格权开放性的具体体现，确立信息性人格权能不断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格权保护提出的新

需求。
（二）信息性人格权的客体及其属性

如前所述，信息性人格权是一个类型化概念，以不同面向的个人信息承载的人格利益为保护对象，
故其权利客体亦可界定为广义的个人信息，包括隐私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 所谓个人信息，是指能直接

或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信息。 作为自然人的主要人格标识，个人信息具备个人性、可识别性、载体性

等特征，而判断个人信息能否成为人格权客体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人格属性。
首先，个人信息塑造了自然人的“信息人格”。 在信息时代，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正在被数字化，大

数据和算法能根据用户个人信息进行用户画像，即能塑造个人在网络空间的数字人格或虚拟形象，形成

“虚拟我” ［３］１。 这种“虚拟我”表征着主体在数字交往中的身份和资格，是主体信息化的表现。 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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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承载着独特的人格价值。 尤其是精神性人格权的实现，更离不开自由意志和信息这两大基本

要素。 信息已成为沟通人的精神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桥梁，保护个人信息实质是保护精神性人格权。 从

人格权与个人信息的关系来看，具有人格意义的部分信息已被人格权体系所吸纳。 不少具体人格权均

是以信息为工具实现的，如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 在信息社会，个人信息的存在和主体的信

息控制维系着人的存在，自然人的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亦为信息所塑造，每个人的档案信息实际上可以反

映出其人格特质。 换言之，每个人都是“信息人”。 当下的网络用语“人设”更符合信息对自然人的塑

造。 所谓“人设”，即是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进行整合，塑造一种可以信息化识别的人格特征，构成“信
息人格” ［４］１１８。 可见，信息人格是建立在信息的身份识别性基础之上的，这本身也是个人信息人格属性

的体现。
其次，个人信息关乎自然人在数字空间的人格平等、自由和尊严价值。 在数字空间，个人信息是完

全独立和平等的，它就如同每个主体本身一样互不隶属，产生法律效力的条件和效果相同。 这种个人信

息的平等性也是自然人地位平等的体现。 同时，信息自由也体现了人格自由，即为自然人身体自由和精

神自由的间接反应。 个人有权基于信息自由对其个人信息进行更新、变动、公开、删除等信息行为，不受

他人非法干涉。 而且，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存在”，信息与人格尊严紧密相关，自然人维护其

个人信息的准确性、控制个人信息的利用范围等都是保证自身人格尊严得到社会认可的表现［５］１３。 而

且个人信息因具有“可识别性”而与特定自然人紧密相连，对个人信息的认识就代表了对其背后特定自

然人的认识。 个人信息在社会交往中表现为特定自然人的人格形象，既包括社会成员对该个人的初始

形象，也对其后续形象塑造有重要影响。 因此，个人信息与自然人的人格发展密切相关，自然人对其信

息的如何处理有掌控需求，个人可通过控制信息实现“知情同意权”，通过自我决定实现“信息自决权”，
因而具有人格利益性。

最后，个人信息作为人格权客体有实证法依据。 其一，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将信息与数据作区别对

待，将信息纳入人格权客体范畴，数据划入财产权客体范围。 《民法典》在总则编分别规定了个人信息

和数据的保护规则，第 １１１ 条所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介于第 １１０ 条具体人格权和第 １１２ 条身份权之

间的人格权；而对于作为信息载体的数据，则与虚拟财产并列规定在第 １２７ 条，即“法律对数据、网络虚

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其二，《民法典》人格权编将个人信息与隐私作并列规定，也意在

凸显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在法律属性上的同质性。 其三，《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均强调个人信息

权项下的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删除权等权能，这些显然不都是财产性权能，而是为了维护个

人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保障自然人人格尊严和人格的全面发展［６］。 可见，我国立法其实已认可个人

信息的人格权属性。
综上，个人信息具备人格属性，可以成为人格权的客体。 但因个人信息范围较广，涵括私密和非私

密信息、敏感与非敏感信息、公开和非公开个人信息等类型，若仅在个人信息上单设一项“个人信息

权”，则会造成该权利内容过于庞大，难以真正有效保护多元化的信息人格利益。 为此，本文主张以广

义的“个人信息”为基础建构复合型的“信息性人格权”，再根据不同个人信息所承载的人格利益进行权

利的分层建构，以厘清各具体人格权的保护范围。
（三）信息性人格权的具体权利形态

信息性人格权是一个权利束，并会随着科技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 从个人信息所承载人格利益

的层次性、信息性人格权的简约性、信息确权的现实紧迫性与可行性出发，本文认为信息性隐私权、个人

信息权、信用权、被遗忘权等子权利是信息性人格权在当前数字社会环境下的具体权利形态。
首先，信息性人格权包括以隐私、私密信息为客体的信息性隐私权。 从本质上看，隐私也是信息性

的，隐私权的保护对象是自然人不愿意被他人所知的私密信息，包括婚恋信息、财产信息、医疗健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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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犯罪记录、性取向、个人嗜好、日记以及其他个人不愿公开的信息等。 从立法层面看，《民法典》第
１０３２ 条规定的私密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２８ 条规定的部分敏感个人信息均属于信息性隐私权的

客体。
其次，信息性人格权还包括以一般个人信息为客体的个人信息权。 依据《民法典》第 １０３４ 条和《个

人信息保护法》第 ４ 条之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

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据此，匿名化信息、隐私信息等不属于个人信息权的

保护范畴。 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对象是自然人愿意被他人所知但不愿意被他人滥用的信息，目标在于保

护个人的意愿及个人控制自己信息的权利［７］。
再次， 信息性人格权也包括以特定的信用评价、 信用信息为客体建构的信用权。 《民法典》第 １０２４

条规定的信用及第 １０２９ 条规定的信用评价属于信用权的客体。 在数字经济时代， 信用是民事主体经济

能力、 交往能力以及特定资格的社会评价， 信用权应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 其与名誉权在内容、 保

护程度和保护方法方面均有所不同， 信用权兼具人格和财产双重属性， 将其涵摄在名誉权之下加以保

护难以充分释放信用权的规范效力， 会导致信用权制度的立法发展和司法适用受阻， 故立法宜单独保

护信用权①。
最后，信息性人格权同样包括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本身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更准确的含义是指信

息主体要求信息处理者消除其非私密信息与其个人之间的可识别关系的权利［８］。 被遗忘权的具体形

态是删除权，删除的对象是“不当的、不相关的、过时的”一般个人信息。 《民法典》第 １０３７ 条和《个人信

息保护法》第 ４７ 条对删除权的具体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该权利旨在强调通过删除或隐匿已公开的个

人信息，以维护信息主体的人格权益。
可见，从实证法视角看，立法已对个人信息进行分层保护，不同层级的个人信息对应着不同的权利

客体，故广义上的个人信息承载着复合型的信息性人格权，各层级和各类别的信息分别可成为信息性隐

私权、个人信息权、信用权和被遗忘权的权利客体。 在现行法体系下，信息性人格权的类型至少包括上

述四种典型的新兴人格权。 鉴于人格权具有开放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有可能根据《民法典》第
１１０ 条、第 ９９０ 条规定的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而产生其他新类型的信息性人格权。

三、信息性人格权制度的价值功能

当前，《民法典》已开启人格权立法的先河，单设人格权编，确立了“具体人格权 ＋一般人格权”保护

范式，并将隐私、个人信息等纳入人格权保护范围，此为人格权立法保护的重大创新。 但《民法典》所提

供的新兴人格权保护方式尚有瑕疵，尚未完全遵循个人信息生成及传播规律，仅将隐私权法定化，对个

人信息的总体定位较为模糊，仍以名誉权涵摄保护信用权，既难以应对复杂的信息网络侵权，亦会对个

人人格尊严保护和“信息人格”自由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例如，在我国法律未确立“被遗忘权”的背景

下，法院难以支持被遗忘权作为一般人格权应受保护的主张②。 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信息保护

领域的专门立法，将个人信息定性为一项“权益”，并以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为要旨，围绕个人信息分类

保护、信息自由的强化及信息处理活动的规范等内容进行全面规定。 从整体上看，两部法律均为个人信

息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基本遵循。 但遗憾的是，二者均未明确“个人信息权”的立法表达，更未建构“信
息性人格权”的规范体系，对信息所负载的人格利益保护缺乏系统性关注，这给智能时代信息性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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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故本文不再赘述信用权的规范构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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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留下一份未完成的答卷。 现行法尚未完全依照信息性人格权生成的逻辑进行权利建构，难以为应

对智能算法侵权提供规范支撑。 为此，有必要结合智能社会的特殊背景，关注信息技术加持下新兴人格

权的生成样态，从体系上构造信息性人格权制度，凝练智能实践中信息人格权侵权的共性问题，进一步

规范新兴人格权的司法续造，进而为化解信息性人格权司法保护危机提供裁判指引。 据此，在当前确立

信息性人格权制度有其必要性和独特的价值功能。
（一）有助于保障个人人格尊严和人的自主性

人格尊严是指人作为人应当受到的尊重，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容，更是新兴人格权得以证立的价

值基础。 人格尊严体现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强调不以人为客体、工具或手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

值［９］６５。 康德认为，尊重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尊重人的自主性［１０］４１９。 在拉伦茨（Ｋａｒ Ｌａｒｅｎｚ）看来，
人格权是一种受尊重权，承认并且不侵害人所固有的“尊严”以及人的身体与精神、人的存在与应然的

存在［１１］２８２。 信息性人格权注重个人对其信息处理过程中所享有的自决权和控制权，强调对人格尊严与

自主性最起码的尊重。 尽管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有所差别，但其承载的人格利益应一律平等。 然因智

能科技的发展给人格尊严及其自主性带来新挑战：如滥用人脸识别、个人信息不当处理、算法歧视等现

象严重侵犯人格权，让人们在数字空间丧失尊严和人格，隐私、个人信息沦为智能科技发展的“手
段” ［１２］。 故需厘定数字时代的科技底线，重申人的尊严和自主性。 确立信息性人格权正是维系人格尊

严和自主性的现实要求，是避免“数字不正义”和“科技向恶”的法律底线［１３］，防止人类因算法的“独裁”
而丧失主体性。 因此，面对科技滋生的人格尊严危机，需要通过法律赋权的方式予以制衡，信息性人格

权恰能助力该目标的实现。 可见，维系人格尊严和自主性成为个人信息赋权的逻辑起点和价值依归。
（二）有助于规范新兴人格权的法权构造，克服一般人格权制度的适用局限

信息性人格权产生于人机共生的智能时代，是人们尝试以主观权利去应对科技革新、制衡平台权力

（算法权力）的产物，集中体现了人机共生世界中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需求及其利益结构关系的权利义

务表达，其所规整的对象是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持续性的信息不平等关系［１４］２９。 为此，信息性人

格权本身是科技驱动的法律表达，其可为具体新兴人格权的生成提供权利范式，以促进人格权法的生长

续造。 例如，《民法典》中引入个人信息权，逐渐突破了人格权的先在性、不可定义性等固有属性，基于

人格自由发展的角度，人格由先在性到可操作性，人格不再只是一种作为尊严的自然权利的人格，更是

一种作为人格自由发展权的功能化的人格。 在权利构造上，人格不仅是消极的防御权，而且应以人格自

治权为基础［１５］。 结合《民法典》第 ９９０ 条第 ２ 款中一般人格权制度的权利续造功能，后续新兴人格权的

扩展则可参照个人信息权进行制度建构。 同时，通过建构信息性人格权制度，能克服一般人格权制度在

智能实践中兜底适用的局限，从而搭建一般人格权与新兴人格权制度之间的沟通桥梁。 因为《民法典》
第 ９９０ 条第 ２ 款的措辞过于宽泛，可能带来法律确定性方面的风险，且实践中仅以“人格尊严”作为论

证理由也难以让人信服，信息性人格权制度则将“人格尊严”具体化，以弥补其适用的不确定性风险。
（三）有助于丰富人格权保护的规则体系

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化可使人格权制度在如下两方面得以发展：一是基于信息性人格权的“有限支

配性”，确立人格信息法益的合理使用规则。 从《民法典》立法来看，第 ９９３ 条、第 ９９９ 条从整体上分别

确定人格标识的许可使用和人格利益的合理使用制度，第 １０３０ 条、第 １０３５ 条规定了个人信用信息、一
般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 而且，《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民法典》的特别法，在其第二章以“知情同意”
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构建的合法性基础，确立了“同意（一般个人信息） ＋ 单独同意（敏感个人信息）
＋同意例外（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基本架构［１６］。 二是创设兼具本土性和时代性的信息性人格

权私法保护机制。 信息性人格权的生成跨越数字技术与法律两大领域，其侵权行为具有跨国性、交互

性，但受私法保护的信息性人格权范围又具有地方性。 基于此，信息性人格权保护规则的建构需要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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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性和时代性两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丰富人格权的规范体系，促进人格权法制的创新发展。

四、信息性人格权的特殊法律属性

除价值功能外，信息性人格权的规范特质也是其作为新兴人格权构造的前提。 在信息性人格权中，
个人信息权最具代表性，下文将以个人信息权为中心，讨论信息性人格权的特殊性。

（一）信息性人格权具有主体识别性

所谓主体识别性，是指通过信息性人格权所保护的客体判定可识别到特定的自然人主体，进而呈现

主体的信息人格形象。 个人信息作为自然人人格形象的表征，与主体之间有稳定联系，承载着人格发展

和人格形成利益。 信息性人格权以广义上的个人信息为保护对象，其实质在于保护个人信息背后所承

载的具体化人格利益。 通说认为，个人信息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可识别性”，某一信息如能够单独或者

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特定的自然人身份和行踪轨迹，则属于信息性人格权所保护的个人信息。 相反，
如果某些信息根本无法识别特定的自然人，那么对于此类信息的处理则不会对特定自然人的权益造成

危害，故而也无必要通过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对其加以保护［１７］４５７。 由于信息性人格权以个人信息的不同

利益侧面为客体，其当然承继个人信息的核心特征———可识别性。 详言之，信息性隐私权试图通过隐藏

某些私密信息来维护自己的形象，公开披露这些具有主体识别性的信息会侵害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则是

通过公开和利用某些个人信息作为展现自我的媒介，并形成自己的人格形象。 可以说，隐私权保护的是

一种隐藏利益，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是一种表现利益。 对自然人而言，两种相辅相成的个人利益构成了人

格利益的关键。 从本质上看，隐私利益与表现利益是人格的一体两面，都是为了维护人的完整，是人格

尊严和自由的体现［１８］。 除前述两种权利外，被遗忘权则是通过屏蔽或删除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将“表现

利益”转化为“隐私利益”，以修复和完善自己的社会形象，其具备重塑人生的功能。 信用权意在保护基

于个人信用信息而产生的社会评价。 信用被誉为个人的“第二身份证”，如同贴在每个人身上的标签一

样，是个人在社会上立足之“保护伞”，同样与个人人格形象密切关联。 可见，信息性人格权的每项子权

利都具备主体识别性，其所保护的“个人信息”几乎都能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身份，故可识别性为信

息性人格权的主要特征。
（二）信息性人格权的客体具有动态性

从权利客体上看，信息性人格权以特定的个人信息所承载的人格利益为保护对象，此类个人信息产

生于特定的网络空间，具有独立性（即独立的利益指向）、可识别性、无形性、动态性等特性，与传统民法

上人格权客体的自主性、确定性、固有性等方面有所不同。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由信息流通属性所引发

的信息的动态性。 以我国法对“个人信息”界定为例，《民法典》第 １０３４ 条第 ２ 款将“姓名、出生日期、身
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纳入个人信息的保护范

围。 从理论上讲，这些信息均可成为信息性人格权的客体。 但在上述信息中，除了出生日期、身份证号

码、生物识别信息外，其余信息都具有可变性。 换言之，自然人的多数个人信息范围是动态的，而非静止

的。 这些动态信息所承载的人格利益也是信息性人格权的保护对象。 同时，《民法典》还专门以“信息

的私密性程度”标准区分保护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 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优先适用隐私权的保护

规则；非私密信息，才属于个人信息权的范畴。 这点从《民法典》第 １０３２ 条和第 １０３４ 条分别对隐私权、
个人信息的涵义界定上可得到验证。 实际上，《民法典》对广义的个人信息采取了三种保护路径，即纯

粹隐私权之保护、纯粹个人信息权之保护和私密信息保护［１９］。 而且，《民法典》第 １０３３ 条和第 １０３５ 条

进一步区分了私密信息和非私密信息处理的适用规则，对私密信息的处理须经权利人明确同意；非私密

信息的处理只需自然人或监护人同意即可。
当然，立法上采取对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严格区分保护模式，并不影响隐私与个人信息之间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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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二者存在利益范围的重合。 从广义上讲，隐私的本质是信息性的，即可将“隐私视为信息”，故而

个人信息中包含了隐私。 只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隐私的私密性较强，个人信息则注重“身份识别性”；
隐私仅关乎作为自己的权利，个人信息则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作为客体的隐私，与个人生

存、自由、尊严密不可分；作为个人信息权客体的信息，成为独立的法律保护对象［７］。 整体而言，个人信

息比隐私的范围大，其中的私密信息往往是隐私权的保护客体，而隐私中的私人信息通常属于个人信息

范畴。 如果严格区分二者的边界，在实践中会面临个人信息的私密性检验难题。 例如，有法院采取“合
理隐私期待标准”，认为“有效保护权利或权益的最优选择并不是将用户隐私期待程度不同的信息一并

归入某个相对固定的概念中，而是有必要深入具体应用场景，以场景化模式探究该场景中是否存在隐私

的侵害行为”①。 也有法院采取“不愿为他人知晓”和“私人生活安宁”检验标准，认为前者可以综合考

量社会一般合理认知以及有无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等因素进行判断，后者则应考量其个人生活状态是否

有因被诉行为介入而产生变化以及该变化是否对其生活安宁造成一定程度的侵扰②。 可见，无论从理

论还是实践层面分析，个人信息作为权利客体具有动态性和利益多元性，对其采取不同的区分标准会直

接影响不同的权利建构，这也是以“信息法益”为内核的信息性人格权有别于其他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

性人格权的显著标识。
（三）信息性人格权具有有限支配性

从权利人角度看，人格权的权能通常包括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积极权能是指法律赋予权利主体所

享有的对其人格利益进行自主决定和利用的权能，消极权能则是指权利主体所享有的禁止他人对其人

格权进行非法干预和侵害的权利。 传统人格权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等，本质上都是一种

“防御权”，即“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 ［２０］。 故传统理论通常认为人格权是一种针对他人的“禁止性权

利”（Ｖｅｒｂｉｕｔ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 ［２１］１７，是“以具有人格属性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名誉、隐私等为对象的，为了

使其自由发展、必须保障其不受任何第三人侵害的多种利益的总称” ［２２］７。 尽管人格权属于绝对权，但
其支配属性备受质疑。 在拉伦茨看来，人格权实质上是一种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并非一种支配

权［１１］３７９。 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支配权是设立在物上的权利，最重要的是所有权。 人不能在自己身上设

立支配权，不可像利用财产一样利用人格，此为《德国民法典》第 ２５３ 条所禁止，因为它践踏了人的尊

严［２３］。 梁慧星教授认为人格权首要的特殊性在于其防御性，即法律规定或者认可人格权的目的，是将

侵害人格权的加害行为纳入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范围，以便对加害人追究侵权责任。 人格权不存在取得

或行使的问题［２４］。 质言之，人格权的内在属性应定性为“受尊重权”，不存在支配的可能［２５］。
但随着姓名权、肖像权等标表型人格权的确立，上述理论受到一定的挑战。 特别是个人信息权、信

用权等新兴人格权的出现，人格权的积极利用权能得以扩张，支配属性逐渐被认可。 如个人信息权的主

要权能为信息控制权，该权利的规范目的之一在于平衡个人、信息处理者和国家之间的信息权益。 而

且，《民法典》亦肯定人格权的合理使用和许可使用规则。 如依据《民法典》第 ９９３ 条之规定，“民事主体

可以将自己的姓名、名称、肖像等许可他人使用，但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许可的除外”。
这是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立法规定，尽管该条只列举了“姓名、名称、肖像”三项人格要素，但“等”字在

解释论上可理解为“等外等”，且个人信息已不属于不得许可的例外情形。 而且，《民法典》第 １０３５ 条和

第 １０３６ 条从正反两方面明确肯定了自然人有权同意（许可）他人处理自己的个人信息。 可见，部分新

兴人格权有一定的支配性，权利人既可在法定范围内依照其自由意志支配其人格利益，又可对其人格权

进行积极利用，通过许可他人利用其人格权而获得财产利益。 对此有学者认为，我国法上已建立起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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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主体权利体系的“三阶构造”，即以决定权为贯穿性理念、以知情权为核心的权利基础、以散射交叉

的系列权能为外表的权利构造［２６］。 个人信息权项下的知情权、决定权以及其他系列权能（如查阅权、复
制权、可携带权）均体现了人格权的支配属性，其作为信息性人格权的典型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信息性人格权的属性正在从传统的消极防御向现代的积极利用发展。 当然，这种支配性并非同物权的

完全支配性，而是一种有限的支配性，信息性人格权的具体行使有赖于信息处理者的积极配合。 人格权

是主体对其人格领域的某一部分进行支配的权利，其作为特殊的私权，与“人格的一般性权利”有所不

同，后者表现为受法秩序保护的要求被视为人格体的一般性的权利［２７］１７０。 总之，认可信息性人格权的

有限支配性，则是人格自由发展的重要体现。

五、信息性人格权的具体权利构造

信息性人格权是以“不同面向的个人信息”为客体建构的新兴人格权，是一种类型化的权利束，其
制度实现的功能须藉由它的子权利来完成，故本部分以信息性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和被遗忘权的规范构

造为例展开分析。
（一） 信息性隐私权的规范构造

１． 信息性隐私权的内涵界定　 隐私权尽管拥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是一个演化性、历时性和包容性的

概念，但在信息时代，隐私主要表现为信息隐私的形式，强调人类信息既不被知道又不被使用的程

度［２８］２４。 隐私权的本质为信息性隐私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是指当本人的私密信息被以数字或其他

智能信息技术处理时，本人因此而产生对隐私的期待［２９］。 这种隐私期待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信
任是人们对隐私期待的核心。 智能时代信息性隐私权呈现两大新特点：一是隐私信息化，即隐私的典型

形态是数字化的；二是信息隐私化，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某些原本不属于隐私的个人信息转化成隐

私［３０］。 隐私的信息本质决定了其与信息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２． 信息性隐私权的权利内容　 在立法层面，《民法典》明确规定了隐私权的内容，其中，第 １０３２ 条

吸收学界通说，第 １ 款明确“自然人享有隐私权”，第 ２ 款将隐私界定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

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据此，隐私权的主体为自然人，法人类主体并非隐私权

的主体。 因为法律创设隐私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维护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保护

个人形塑自我形象的空间和权利。 法人类主体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无所谓人格尊严需求，故而不能

成为隐私权的主体。 隐私权的内容包括如下方面：一是隐私享有权，即自然人有权享有私生活的安宁状

态和隐匿自己的私事；二是隐私维护权，即自然人有权维护自己隐私免受侵犯的权利，禁止他人非法披

露、公开其隐私；三是隐私公开权，即自然人可在不违法不背俗的条件下公开其隐私。 可见，在保护范围

方面，立法采取“私领域（私人安宁、私密空间） ＋ 私事（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规范

构造，试图涵括所有隐私类型。 但这种隐私权观仍未突破“隐私所有权”的支配权和排他性逻辑，亦未

打破物理空间隐私的藩篱，实践中难以应对智能时代的隐私侵权挑战。 鉴此，亟需在新技术背景和新理

论框架下更新信息隐私权的规范构造。
第一，隐私保护范围需从空间隐私转向场景隐私。 因新技术的巨变，使得空间具有智能性、多变性、

穿越性等特征，个人隐私信息可能依附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载体上，这些新的空间范围具有高度不确

定性，现实和虚拟空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使得空间隐私的范围逐渐被放大且难以确定，故空间隐私难以

适应信息隐私的发展需求。 对此，隐私的场景理论注重信息的合理流通而非单向的信息控制，强调参与

主体、信息类型和传输原则的差异性，而非信息隐私保护规则的一致性；关注不同场景中私人利益与非

私人利益的平衡保护，而非顾此失彼。 由于将隐私置于不同场景中进行个性化保护，设置差异化场景的

信息规范要素，有助于应对智能算法带来的新型隐私侵权挑战。 传统法律所采取的“一刀切”的监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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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方案无法回应智能技术特征和复杂多变的应用场景，针对不同应用场景建立差别化的信息治

理方案是智能时代的必然选择，其实质是情境化、差别化、类型化的风险责任分配［３１］。 为此，以“场景隐

私”替代“空间隐私”，优化“领域论”下的隐私保护范围，符合信息隐私的内在属性。 隐私的本质是一种

私人信息，结合场景理论，可将隐私理解为“与场景（情境）相关的信息规范” ［３２］２。 换言之，鉴于信息的

性质，隐私是指适合不同群体了解我们的适当信息以及共享它的情境。 隐私可在场景中确定，由参与主

体、信息类型和传输原则等因素产生的信息规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其会因时因境而变，尤其会随着

新技术改变信息流实践而更新。 也就是说，在智能时代，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应从“内外限制”的界定模

式转换为“动静结合”的界定模式。 在静的层面，隐私仍需要满足与一般个人信息区分的基本特征（如
个人性、私密性、人格性等）；在动的层面，隐私符合场景论中的规范要素（主体性、信息属性和传输原

则），相关信息隐私具备可识别性，能对应到特定个人，描绘成人格图像。 可见，场景隐私可克服空间隐

私边界模糊的局限性，使得隐私规范更加灵活和更具适应性。
第二，内容上保留私人安宁条款，并以私密信息合并私密活动。 依据《民法典》第 １０３２ 条之规定，

私人生活安宁条款为隐私权保护的兜底条款。 所谓私人生活安宁，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安静宁稳，不受骚

扰的私人生活状态［３３］。 学界认为“个人的住宅安宁、通信安宁、日常生活安宁”等均属于私人生活安宁

范畴［３４］。 但我国立法工作者倾向于将其限定于狭义的网络私人生活安宁，其侵害行为仅限于《民法典》
第 １０３３ 条规定的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实施的侵害行为［３５］１９６。 将安宁

权纳入隐私权项下予以保护，旨在维护自然人独处的权利，并在维护独立人格、个人尊严和私人生活自

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故在隐私权的内容构造上，私人生活安宁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其在智能网络空

间集中体现为网络私人生活安宁。 从立体维度看，私密信息与私密活动、私密空间的并列关系受到学界

质疑。 私密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不固定的、正在变化当中的信息。 私密信息在动态上就表现为私密活

动［３６］４６。 例如，张三用手机记录李四与其女友在某酒店约会的私密活动，这种留存的记录就是私密信

息，而非私密活动。 而在最终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上，动态的私密活动几乎都会转化为静态的私密信

息。 据此，《民法典》第 １０３３ 条第 ２ 款第 ３ 项所规定的“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实则可

以涵摄在该条第 ２ 款第 ５ 项所规定的“处理他人私密信息”的行为中。 可见，私密活动不能成为隐私权

的客体，而真正属于隐私权客体的是反映私密活动相关的私人信息，这属于私密信息的范畴，私人信息

和私密活动都是私密信息在客观上的不同表现形式，其表现形式的差异不能排除其属于私密信息的本

质属性，故宜将私密活动整合到私密信息中，不再单列私密活动。
综上，在信息性隐私权的构造方面，需在《民法典》第 １０３２ 条所规定的隐私类型的基础上作动态调

整，结合信息时代特征，建构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隐私保护架构，形成以“‘私人生活安宁’为一般条款 ＋
‘私密信息’为具体条款”的隐私权范式，保护范围从“空间隐私”转向“场景隐私”，以实现对隐私权的

灵活保护。
（二）个人信息权的规范构造

１． 个人信息权的概念界定　 个人信息权的概念厘定乃是对其进行权利证成和保护的逻辑起点。 但

至于何为个人信息权？ 抑或是自然人究竟对其个人信息享有何种民事权益？ 学界未形成共识。 权利论

者认为，《民法典》确立了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享有的是民事权利，即个人信息权［３７］。 权益说认为，从我国

现行立法规定看，个人信息是一种民事权益而非权利，是一种新型人格权益［３８］。 上述学说论争既反映

出信息权利概念的复杂面相，也表明学界对个人信息权利化的基础和逻辑起点存在认知差异。
本文支持权利说，宜将个人信息权界定为一种新兴人格权———信息性人格权。 相较于权益说，个人

信息权利保护模式有如下优势：一是权益概念抽象模糊，具有不确定性；而权利具体明确，具有确定性，
能清晰表达权利人的权利主张；二是权利具有生产性，即能生产出新的义务；三是权利的动态性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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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义务的基础，个人信息权是一项概括的、类型化的权利，在此权利之下包含许多具体的权能，如欧盟在

这项基本人权之下创设了访问权、更正权等具体权利［３９］，《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赋予个人在

其个人信息上所享有的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等权能，旨在维护个人信息的完

整性、准确性，实现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的保障。 概言之，个人信息权利化的显著优势在于权利的

明确指向性、生产性以及对自主性和人格尊严的维护，权益说则不具备这些优势。 由此，可将个人信息

权界定为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的有限支配权和受保护权，是一种具有防范因自然人个人信息被非

法处理而引发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受侵害后所能获得法律保护的人格权。 其本质是人格受尊重权在数

字时代的反应，赋权本身是对个体人格独立和自主的尊重和保障。 通过明确承认个人信息权的人格权

地位，既能实现认识论上的权利宣示效果，亦能达到保护个人信息之目的。
２． 个人信息权的权利体系构成　 在立法层面，《民法典》其实已为个人信息权设置了广泛而成熟的

权能体系和规则体系。 相较于《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更是建立了完整的个人信息权利体系，个
人信息权亦从实然权利变成应然权利，从背景性权利变成制度性权利。 《个人信息保护法》其实以权利

束的方式赋予个人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全面控制权［４０］。 结合现行立法，可归纳出完整的个人信息权

权利体系。
第一，以信息保有权为权利根基，维系信息人格与主体的一致性。 信息保有权就是指对于个人信息

完全由自己保有，他人不得非法占有，这是个人信息权的主要内容。 信息保有权是行使个人信息权的基

础性权利，只有承认个人保有其身份信息，才能够行使个人信息权的其他权利内容［４１］５０５。 信息保有权

类似于一种“信息所有权”，但其作为具体的人格权又与所有权不同，人格权所保护的是人在尊严层面

的非财产性利益，关注的重点是人的“存在”（ｂｅｉｎｇ）而非人的“所有” （ｈａｖｉｎｇ） ［４２］３，故采用信息保有权

概念，以确保个人信息的归属权，强调个人对其个人信息所承载的人格利益之享有和保护。
第二，以信息自决权为权利主干，维系人格自主。 信息自决权具体包括知情权和决定权，《民法典》

第 ９９３ 条、第 １０３５ 条确立了同意权、知情权的基本规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知情同意机制设计也

是建立在知情决定基础之上，并以个人的同意作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 这种同意属于人格权领域

中的同意，对个人信息处理具有决定性意义，体现了个人在其信息处理过程中的人格自由和私权自治。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１３ 条至第 １６ 条明确单独同意、书面同意、撤回同意与额外同意等情形，第二章第

二节在关于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设计上采取了增强同意的立法思路，如第 ２９ 条规定处理敏感信息

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决定权”在相当程度上旨在反映个人对自身信息

控制的自由，是一种偏理念性的信息自决基础，知情权则是个人信息权的权利枢纽，可辐射后续的系列

权能［２６］。 可见，知情权和决定权并非是请求权，而是对个人信息权内核的表达，属于个人信息权的权利

基石。 基于知情权和决定权可以衍生出其他工具性权能，如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具体权能。 立法设置

知情权、决定权，本质是对个人自主利益的积极维护，强化从形式知情同意向实质知情同意转变，为信息

自决权的具体体现。
第三，以信息获取权为权利分支，确保个人信息控制。 学理上，信息获取权（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包括查

阅权和复制权，该项权利亦为世界上多数成文法国家成文法所认可的法定权利。 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
一旦个人信息被信息处理者收集就会脱离个人控制，自然人通常无法掌握信息处理情况，是否违背其意

愿往往不得而知。 信息获取权的创设能保证信息主体及时、便捷、数字化地获取信息处理情况，也能为

其后续正常行使更正权和删除权创造条件［６］。 《民法典》第 １０３７ 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４５ 条规定了

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查阅权和复制权。 个人信息主体经由查阅权和复制权的行使可清晰知晓信息

控制者所掌握的数据是否满足信息处理活动中的知情同意规则，可以衡量数据最小化、目的特定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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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保护规则是否得以遵守［４３］。 可见，信息获取权是实现信息自决权的前提和条件。
第四，以信息修复权维护个人数字人格的完整性。 所谓数字人格，是产生于网络空间的新型人格，

是个人信息权利的有机结合和主体体现，并以“个人提供有限信息权”和“必要的信息服务权”为核心建

构的人格类型［４４］。 《民法典》第 １０３７ 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４７ 条所规定的更正权和删除权，可以统

称为“信息修复权”，旨在保证个人信息的准确性和数字人格的完整性。 《民法典》第 １０３７ 条规定，自然

人“发现信息有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 当信息控制者收集、处理个

人信息不合法或者不合约时，自然人享有要求信息控制者及时删除其个人信息的权利。 《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 ４７ 条对删除权的内容再作细化，第 １ 款明确了适用情形并扩张至五种：一是处理目的已实现、
无法实现或者不再必要；二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服务，或者保存期限已届满；三是个人撤回同意；四
是处理者违法、违规或违约处理个人信息；五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立法规定删除权能让

个人信息权的权利体系和生命周期相互匹配，获得同步保障。 通过行使删除权，可以保障自然人在信息

社会自由终止流动中的个人信息，实现个人从信息社会中自由退出的权利机制，以最终维护个人信息准

确、完整和有效支配。
综上，作为新兴人格权的个人信息权，是人格权观念在信息科技领域的拓展和延伸。 其既满足信息

性人格权的一般构成要件，又具有其特殊的权利内容，宜将其纳入信息性人格权的范畴加以保护。
（三）被遗忘权的权利构造

１． 被遗忘权的内涵界定　 被遗忘权诞生于特定的数字时代，是一种属于特定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其
客体亦具有特殊性，通常指那些涉及权利主体负面的且不愿被他人知晓的个人信息，其本质上是个人信

息权利的延伸。 当下人们所探讨的被遗忘权，主要是智能互联网领域的数字被遗忘权，即信息主体对于

在互联网上已经公开的、不适当的、不相关的或不再相关的、过时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一种删除或者隐

藏的权利［４５］。 这种数字被遗忘权是信息自决理念的体现，其试图将已经公开的信息移至隐私领域。 在

此意义上，被遗忘权是主体所享有的一种删除到期信息的权利。 其关注焦点应放在避免他人披露信息

主体过往的负面信息上，让那些有污点的人重新回归社会，既有利于权利人的正当权益保护，也符合社

会利益。 这实际上涉及对言论自由与尊重当事人隐私和尊严间的平衡，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应更侧重对

当事人隐私和人格尊严的保护［４６］。 因此，被遗忘权既要关注抽象信息的保护，尤其是特定人群“重塑人

生”的自由；又要尝试去控制那些负面信息的储存时间，建构合理的信息排除规则。
由此，被遗忘权的权利包括如下两方面：一是个人信息的事前控制，即适时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二

是在特定领域限制披露和使用信息主体过往负面信息［４７］。 第一层次的被遗忘权源于信息自决理论，信
息主体需要在信息控制领域实现私权自治，必须要采取事前防控与事后救济相结合的方法，即事前设置

保存期限，事后可享有删除权。 而且，尽管个人信息权整体上可被当作是一项与个体主义相关的权利，
具有“个人”的一面，但同时亦具有“信息”的一面，是一种与社群或公共空间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 在

此意义上，以个人信息控制为基础建构的被遗忘权，除了照顾个体的合理期待外，还应关注信息的合理

流通和社会的合理期待［４８］。 因此，被遗忘权应当负有一定的社会义务，在确立其内涵时需要考量个人

信息控制与社会合理期待之间的平衡。
２． 被遗忘权的权利构造　 从被遗忘权内涵出发，其构造可以从权利义务主体、内容和权利边界方面

展开。
第一，将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限定为自然人。 这一点几乎成为学界和立法界的共识，因为被遗忘权

源于自然人获得谅解、维持人格特质以及保护人格尊严与个人生活的需求［４９］。 法人、非法人组织原则

上不存在上述特殊需求，故不宜作为被遗忘权的主体。 而且，《民法典》第 １１０ 条明确规定法人、非法人

组织只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被遗忘权自然与之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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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明确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为信息处理者或控制者，包括发表者、储存者、转载者或互联网搜索

引擎。 学界一般认为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为被遗忘权的主体。 在实践中，处理个人信息的环节较多，侵
害被遗忘权的行为并非只是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信息传播平台日益多元化，亦在

迅速改变前网络时代以门户网站为主的信息传播方式。 因此，宜将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规定为信息处

理者或控制者，因为数字时代任何信息的处理形式都可能造成信息价值与传播的背离。
第三，明晰被遗忘权的权利内容。 被遗忘权的内容是指权利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即消除或切断信息主体与本人信息之间的可识别关系［８］。 从权利人角度看，指的是拥有被遗忘权的主

体有权要求信息处理者删除其个人信息、屏蔽检索结果的权利。 从义务人角度出发，当存在权利人向信

息处理者主张删除其个人信息、屏蔽检索结果时，信息处理者负有删除或屏蔽相关信息的义务。 在被遗

忘权的建构中，如何界定信息处理者的义务是一大难题。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ＧＤＰＲ）在规定“删
除权（被遗忘权）”时，确立了信息处理者的删除义务、通知第三方和信息转移义务。 我国《民法典》第
１０３７ 条第 ２ 款亦规定信息处理者对违法、违规及违约处理的信息负有及时删除义务。 可见，信息处理

者的删除义务是被遗忘权主要的义务内容，亦是信息处理者所要履行的核心义务。
立基于被遗忘权制度的规范目的，可将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范围规定为如下方面：一是删除或清除义

务。 既包括删除或屏蔽那些违法违规或违约收集、使用、储存的个人数据，也包括消除那些合法收集的，
但已过期、不相关、且对权利主体有负面影响的信息。 二是解释说明义务。 在收到信息主体的删除申请

并作形式审查后，要及时告知相关的处理结果，并说明理由。 三是通知义务。 信息处理者在发现其自身

信息处理行为有误以及接到权利人的删除请求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给其他相关的信息处理人，并
告知其应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连接等必要措施，以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

与上述义务相对应，信息主体的权利可包括如下方面：一是限制或删除个人信息请求权。 即当个人

信息被不当处理时，信息主体有权向信息处理者主张删除信息请求权。 而当此类信息暂时无法删除，则
有权向处理者主张停止利用或限制处理其相关的个人数据。 这也是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１８ 条

关于限制处理权的基本要求。 二是知情权。 权利人有权知晓信息处理者在接到删除或限制请求后所采

取的必要措施及理由。 三是损害赔偿请求权。 当信息处理者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上述义务、造成权利

人损害的，有权要求作为义务人的信息处理者赔偿损失。
第四，规范被遗忘权的权利边界。 被遗忘权涉及诸多利益冲突，需要划定其权利行使的界限。 根据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１７ 条第 ３ 款规定，不适用被遗忘权的情形包括：一是行使言论和信息自由

权； 二是基于遵守欧盟或成员国法定义务、 公共利益而履行义务、 行使职务权限进行的数据处理； 三

是为了公共健康领域的公共利益进行的数据处理； 四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存档目的、 科学研究或历史

研究目的或统计目的而进行的数据处理； 五是为提起诉讼或应诉所必要的数据处理①。 可见， 上述关于

被遗忘权适用的例外其实就是该权利的边界。 在“被遗忘权”的制度建构上， 可以借鉴欧盟的做法，通
过明确规定例外情形来划定权利的边界， 而且， 包括自然人纯私人或家庭活动在内的上述六种情形亦

可作为我国被遗忘权的权利边界， 即在确立其权利内容的同时更要为其设立界限， 这也符合法权创设

的基本逻辑。
总之，面对数字时代的“遗忘”难题，通过法权制度加以应对是当下的理性选择。 被遗忘权正在从

一种单纯的信息删除法律技术，转化为一种使人类在智能社会中重塑自我的权利保障［５０］。 因此，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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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不能代表被遗忘权，对个人信息和人生痕迹的任意涂改、掩过饰非亦不是该权利创设之目的。 被遗

忘权能让作为主体的个人活在当下，免受其过往言行的约束而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中。 被遗忘权制度

的确立，是现代立法强化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保护的必然要求，是私权自治原则在信息世界的合理延

展，其既能填补现行法中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制度的规范漏洞，又能彰显个人在数字空间中的主体性，
“让人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为其权利宗旨。

六、结　 语

作为新兴人格权的信息性人格权，是智能互联网时代人格权理论扩张与技术驱动交织的产物，其以

“不同面向的个人信息”为客体进行权利建构，衍生出信息性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信用权和被遗忘权等

子权利。 信息性人格权具有主体识别性、客体动态性、有限支配性等特质，这也是区别于其他精神性人

格权的显著标识。 在信息性人格权的规范构造上，信息性隐私权是指自然人的私密信息被信息技术处

理时所产生的合理隐私期待，其保护范围应由空间隐私转向场景隐私、形成“私人安宁 ＋ 私密信息”的
规范结构。 个人信息权宜被理解为一种具有防范因自然人个人信息被非法处理而引发人格尊严、人格

自由受侵害后所能获得法律保护的具体人格权。 个人信息权的权能体系最为完整，包括信息保有权、信
息自决权、信息获取权、信息修复权等方面。 被遗忘权则是指信息主体要求信息处理者消除其非私密信

息与其个人之间的可识别关系的权利，其具体形态是删除权，删除的对象是“不当的、不相关的、过时

的”个人信息。 上述各权利在规制对象上具有同质性———即为个人（自然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在数智

社会形成的一种持续性的信息不平等关系。 厘清各信息性人格权的规范构造，有助于扩展人格权基本

理论，完善人格权法制，预防智能算法的新兴人格权侵权风险，维系人们在智能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促
进人格自由发展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１］ 王利明． 人格权法研究［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２］ 张俊浩． 民法学原理：上册［Ｍ］．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 个人信息保护课题组． 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比较研究［Ｍ］．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４］ 李蕾． 信息确权的法理探析［Ｍ］． 北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２．

［５］ 张涛． 利益衡量视野下的个人信息民事保护［Ｍ］． 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

［６］ 申卫星． 论个人信息权的构建及其体系化［Ｊ］． 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１（５）： １⁃１３．

［７］ 高志宏． 隐私、个人信息、数据三元分治的法理逻辑与优化路径［Ｊ］． 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２（２）： ２０７⁃２２４．

［８］ 翟小波． 信息作为惩罚———为被遗忘权辩护［Ｊ］．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２２（２）： ５⁃１７．

［９］ 王泽鉴． 人格权法： 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１０］ 徐向东． 自我、他人与道德［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７．

［１１］ 卡尔·拉伦茨． 德国民法通论：上册［Ｍ］． 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２］ 陈星． 论个人信息权：定位纷争、权利证成与规范构造［Ｊ］． 江汉论坛，２０２２（８）： １３８⁃１４４．

［１３］ 付新华． 个人信息权的权利证成［Ｊ］． 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１（５）： １２３⁃１４０ ．

［１４］ 丁晓东． 个人信息保护原理与实践［Ｍ］． 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

［１５］ 许娟． 个人信息权对人格权法生长的续造功能［Ｊ］．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３）： ７４⁃８２．

［１６］ 石佳友． 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维度———兼论《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关系［Ｊ］． 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１（５）： １４⁃

３２ ．

［１７］ 程啸． 人格权研究［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

［１８］ 王苑． 私法视域下的个人信息权益论［Ｊ］． 法治研究，２０２２（５）： ３７⁃４７ ．

·６３１·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１９］ 张建文，时诚． 《个人信息保护法》视野下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的相互关系———以私密信息的法律适用为中心

［Ｊ］．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２）：４６⁃５７．

［２０］ 温世扬． 标表型人格权的制度价值与规范构造［Ｊ］． 法律科学，２０２１（６）： １３８⁃１４９．

［２１］ 张红． 人格权总论［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２２］ 五十岚清． 人格权法［Ｍ］． 铃木贤，葛敏，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３］ 福尔克尔·博伊廷． 德国人格权法律保护问题及其最新发展［Ｊ］． 欧阳芬，译，中德法学论坛， ２００２（１）： ８８⁃９４ ．

［２４］ 梁慧星． 民法典编纂中的重大争论———兼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两个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Ｊ］． 甘肃政法学院学

报，２０１８（３）： １⁃１９ ．

［２５］ 曹相见． 人格权支配权说质疑［Ｊ］． 当代法学，２０２１（５）： ４０⁃５０ ．

［２６］ 姚佳． 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体系———基于数字时代个体权利的多维观察［Ｊ］．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２）： ８７⁃９９ ．

［２７］ 杨代雄． 古典私权一般理论及其对民法体系构造的影响［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８］ 尼尔·理查兹． 隐私为什么重要［Ｍ］． 朱悦，嵇天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

［２９］ 吴伟光． 从隐私利益的产生和本质来理解中国隐私权制度的特殊性［Ｊ］． 当代法学， ２０１７（４）： ５０⁃６３．

［３０］ 王俊秀． 数字社会中的隐私重塑———以“人脸识别”为例［Ｊ］． 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０ （２）： ８６⁃９０，１５９ ．

［３１］ 李文姝，刘道前． 人工智能视域下的信息规制———基于隐私场景理论的激励与规范［Ｊ］． 人民论坛， ２０１９（６）： ７０⁃

７７，９１ ．

［３２］ ＮＩＳＳＥＮＢＡＵＭ Ｈ．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Ｍ］．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３３］ 刘保玉，周玉辉． 论安宁生活权［Ｊ］． 当代法学，２０１３ （２）： ４９⁃５６ ．

［３４］ 王利明． 生活安宁权：一种特殊的隐私权［Ｊ］． 中州学刊， ２０１９（７）： ４６⁃５５ ．

［３５］ 黄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Ｍ］．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

［３６］ 王秀哲． 隐私权的宪法保护［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３７］ 杨立新． 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对《民法总则》第 １１１ 条规定的“个人信息”之解读［Ｊ］． 法学论坛，２０１８

（１）： ３４⁃４５ ．

［３８］ 程啸． 论个人信息权益［Ｊ］．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３（１）： ６⁃２１ ．

［３９］ 朱振． 捍卫权利模式———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公共性与权利［Ｊ］．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１）： ２１⁃３５ ．

［４０］ 汪庆华． 个人信息权的体系化解释———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公法属性［Ｊ］．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１）：６９⁃８３．

［４１］ 杨立新． 中国人格权法研究：下卷［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４２］ ＮＩＡＬＬＬ Ｒ． Ｗｈｉｔｔｙ ＆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ｃｏｔｓ Ｌａｗ［Ｍ］．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Ｄｕｎｄｅ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４３］ 韩旭至．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的困境与出路———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相关条款［Ｊ］． 经贸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１）： ４７⁃５９ ．

［４４］ 朱程斌． 论个人数字人格［Ｊ］． 学习与探索， ２０２１（８）： ８２⁃９０ ．

［４５］ ＳＩＲＹ Ｌ． Ｆｏｒｇｅｔ Ｍｅ， Ｆｏｒｇｅｔ Ｍｅ Ｎｏｔ：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Ｊ］．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４，１０３：３１１⁃３４４．

［４６］ ＫＯＯＰＳ Ｂ． Ｆｏｒｇｅｔｔｉｎｇ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Ｓｈｕｎｎｉｎｇ Ｓｈａｄｏｗ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ｉ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１（３）：２２９⁃２５６．

［４７］ 李媛． 被遗忘权之反思与建构［Ｊ］．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２）： ５７⁃６７ ．

［４８］ 丁晓东． 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与场景化界定［Ｊ］． 清华法学， ２０１８（６）： ９４⁃１０７ ．

［４９］ 满洪杰． 被遗忘权的解析与构建：作为网络时代信息价值纠偏机制的研究［Ｊ］． 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８（２）：１９９⁃２１７．

［５０］ 罗勇． 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被遗忘权”制度的构建［Ｊ］．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１２）： ６９⁃８０ ．

［责任编辑　 霍　 丽］ 　 　

·７３１·杜明强：信息性人格权的规范构造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Ｕ Ｍｉｎｇ⁃ｑ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２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ｓ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ａｖ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ｏｐｔ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ｖ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ｔｏ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ａｓｋ，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ｓ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ｉｓ ａ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ｍ⁃
ｐｒｏｐ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ｏｒｍ ｉ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ｄｅｌｅｔｅ． Ａｌｌ ｉｎ ａｌｌ，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ｌａｗ，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８３１·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